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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A3_81_E6_B3_95_E7_c36_52216.htm 仲裁法的学科知识体系

及其理论基础。 仲裁作为与民事诉讼相并行的具有法律效力

的争议解决制度，其核心特点在于当事人的自愿性。考生可

以当事人的自愿性为理论基础将仲裁法中的重要内容组成一

个完整的知识体系，以便于系统地掌握。 1、对于法定允许

仲裁的争议事项，是否提请仲裁由当事人自愿协商。这就必

然涉及到仲裁法所规定的允许和不允许仲裁的争议事项，还

涉及到仲裁法中的核心问题仲裁协议，其中仲裁协议的内容

、形式、法律效力以及仲裁协议的无效问题都极其重要。 2

、将争议事项提请哪一个仲裁委员会仲裁由当事人自愿协商

。这就涉及到仲裁委员会的设立及其设立条件、仲裁员的任

职资格以及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、各仲裁委员会相互

之间独立的问题。 3、仲裁庭的组成形式以及组成仲裁庭的

首席仲裁员与独任仲裁员由当事人自愿协商确定。这就涉及

到仲裁庭的组成以及仲裁员的回避与更换问题。 4、仲裁审

理方式与结案方式由当事人自愿协商。这就涉及到仲裁所实

行的以不公开开庭审理为原则，以公开开庭(涉及国家秘密的

除外)、书面审理为例外，由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审理方式。另

外，当事人还可以协商决定结案的方式，如仲裁中的和解与

调解制度。即使和解或者调解不成，由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

，双方当事人还可以就仲裁裁决应记载的内容进行协商。 以

当事人自愿原则为基础理论，可以将仲裁法的相关内容组成

仲裁法的知识体系的主干；当然，除此之外，为保障仲裁解



决争议案件的公正性，仲裁法还设置了以撤销仲裁裁决和不

予执行仲裁裁决为内容的监督制度，这就涉及到当事人申请

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以及法院对当事人申请的

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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